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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背景  

引言  

1.1   本文件闡述政府擬於本港推行救護車調派分級制（分級制）

的建議。建議的主要目的是加強緊急救護服務，為最有需要的傷病

者提供更快捷的服務。  

現行的緊急救護服務調派制度  

1.2   根據《消防條例》（香港法例第 95 章）第 7(d)及 (e)條，消

防處負責多項工作，當中包括協助任何似有需要迅速或立即接受醫

療護理的人，並把這些人士運送往醫院或其他可提供醫療護理的地

方。消防處現時約有 2 400 名救護人員，日間調派大約 188 輛救護

車出勤，夜間則調派約 100 輛救護車，以履行上述職責。消防通訊

中心（通訊中心）負責接聽所有緊急救護服務召喚。於二零零八

年，通訊中心共接獲約 60 萬個緊急救護服務召喚，平均每天約有

1 640 個。  

1 .3   按照現行救護車調派制度，如通訊中心接獲緊急救護服務召

喚，操作員會按照表一所列的簡單指引發問。發問的主要目的，是

讓操作員取得基本資料，例如病人所在地點及傷病性質，以便調派

救護車前往救援。有關資料主要供救護人員使用，以便決定應帶同

哪些救護設備或裝備前往事故現場。  

表一  

現時採用的發問指引 

1.  請你講地址。  
 （街名呢／邊座呀？地區呢？門牌呢？幾樓呀？邊個單位

呀？有冇大廈名？）  

2 .  傷者有乜病╱傷呀（例如交通意外、工業意外、襲擊、傳染
病、分娩等）？  

3 .  病人情況如何呀（例如清唔清醒呀？有什麼病歷，如心臟
病、糖尿病或者哮喘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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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操作員掛線後會調派最近的救護車到場。不論病情或傷勢屬

哪種性質，現時調派一律以輪候方式依次處理。自一九九八年起，

消防處對所有召喚均定下 12 分鐘的目標召達時間，而服務承諾是

在 92.5%的緊急召喚中，救護人員能在目標召達時間內抵達現場。

過去三年（即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七年、二零零八年），以及二零

零九年首四個月，消防處在召達時間方面的達標率分別為 92.7%、

92.8%、92.2%及 93.5%。  

現時的問題  

1.5   現時的調派制度有不足的地方。第一，沒有既定機制協助通

訊中心的操作員評估召喚的緊急程度。救護車一律以輪候方式依次

調派，即使情況危急或有生命危險的病人也未能獲得優先處理。假

設通訊中心先接獲非危急病人的召喚，然後才接獲位於附近而且情

況危急病人的召喚，通訊中心的現行機制會先派出首輛可供調派的

救護車，前往協助首先召喚的病人，然後才調派下一輛救護車處理

第二個召喚。假如第二輛救護車未能即時調派，目前並無機制可以

重新調派首輛救護車前往協助附近更急需救援的第二名病人。  

1 .6   第二，緊急救護服務的寶貴資源未能有效針對最有需要的

人。在現行的調派制度下，所有緊急救護服務召喚的處理並無優次

之分，目標召達時間同樣為 12 分鐘，達標率一律為 92.5%。然

而，救護服務召喚的緊急程度可以相差很大，有些召喚涉及的病人

有生命危險（例如心臟病發），有些則只有輕微不適（例如皮膚痕

癢）。現時的系統未能按病情緩急來處理緊急救護服務召喚。  

重點問題 (1) :  你同意現時的緊急救護服務有改善空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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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政策考慮及建議  

政策考慮  

2.1   政府一貫政策，是為有需要人士，提供迅速有效的緊急救護

服務，把傷病者盡快送到醫院。雖然亞洲國家仍普遍採用以輪候方

式依次處理的調派系統，而消防處現時的救護服務召達時間表現亦

可媲美不少海外國家的標準，但我們留意到 20 多個國家的先進救

護服務早已採用救護車調派分級制，按照召喚的緊急程度訂定調派

的優先次序。我們認為香港也可考慮推行救護車調派分級制，目的

是為情況危急或有生命危險的傷病者提供較優先的服務。  

更快地協助最有需要的人  

2.2   建議的分級制有助分辨不同病情或傷勢，以便更快地處理情

況較為危急的病人，從而提高香港的緊急救護服務質素。分級制可

以為情況危急或有生命危險的病人提供更快捷的治療，讓我們更有

效地運用寶貴的救護資源，令最有需要的傷病者在現場或在送院途

中得到適時的院前護理。毫無疑問，昏迷不醒的人士比有普通皮膚

問題的人士更需要立即送往醫院；同樣，有嚴重骨折的人士比手腳

輕傷的人士更應得到優先治療。  

海外做法  

2.3   我們考慮把分級制引入香港的建議時，曾參考海外地區（包

括澳洲、加拿大、英國和美國城市）在先進救護服務方面的優良做

法。這些城市採用了救護車調派分級制後，都根據召喚的緊急程度

訂出派調次序，依次提供救護服務。這些國家或城市大部分為危急

個案定下 8 至 10 分鐘的目標召達時間；至於非緊急召喚，很多地

方都定下較長的目標召達時間。舉例來說，在多倫多，有生命危險

的緊急召喚目標召達時間為 9 分鐘，要求的達標率為 90%；在倫

敦，最危急的緊急召喚目標時間為 8 分鐘，要求的達標率為

75%。在昆士蘭，68%的緊急召喚則要在 10 分鐘內處理。至於非

危急的召喚，多倫多定下 21 分鐘的目標召達時間，要求的達標率

為 90%；而倫敦及昆士蘭並沒有為非嚴重或沒有生命危險的召喚

定下任何目標時間。關於外地一些救護服務的目標召達時間詳列於

附件 A。  

 4



建議  

2.4   為加強香港的緊急救護服務，並使香港的救護服務能與外國

先進救護服務的優良做法看齊，我們建議在香港推行分級制，根據

傷病的緊急程度，為緊急救護服務召喚訂下調派的優先次序。建議

的召喚分類和目標召達時間列於表二。  

表二  

召達級別  緊急程度  目標召達時間  達標百分比  

級別一  情況危急或有生命危險   9 分鐘  92 .5% 

級別二  情況嚴重但無生命危險 12 分鐘  92 .5% 

級別三  非危急  20 分鐘  92 .5% 

2 .5   調派救護車的大概模式詳載於第三章。  

重點問題 (2) :  你是否同意按傷病緩急而釐定調派救護車的先後次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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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調派救護車的大概模式  

接聽召喚  

3.1   根據建議的分級制，通訊中心操作員會有系統地提出一系列

問題，以便向召喚者取得重要的資料。分級制發問指引的設計，可

迅速確定傷病者是否有生命危險。如屬明顯危急的個案，操作員最

快可在首 3 條問題後便能辨識，並會立即調派救護車趕赴救援。有

關發問指引請參照表三。根據外國經驗，操作員只需平均約 15 至

20 秒便可確定病人的情況及調動合適的救護車提供服務。在救護

車趕赴現場途中，操作員會繼續詢問召喚者幾條問題，以便收集更

多有關病情或傷勢的具體資料，然後轉告在途中的救護人員，好讓

他們為所需的緊急服務作好準備。  

表三  

建議分級制下操作員最初會提出的問題  

1.  發生緊急事故的地址在哪兒？    

2 .  來電的電話號碼是甚麼？  

3 .  有甚麼事情？告訴我發生了甚麼事。  

4 .  病人╱傷者年紀多大？  

5 .  病人是否清醒？  

6 .  病人有沒有呼吸？  

*******************************************************
根據病人的病情或傷勢，操作員可能會再提出指定問題，舉例來

說：  

a.  甚麼部位受傷？  

b .  有沒有嚴重流血﹖  

c .  病人能否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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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分級制發問指引是以國際救護車調派服務協會 1通過，並獲

臨床證明的綱領為依據。為使指引更切合本地的文化及語言環境，

醫療專業人士會作出適當修訂。指引的問題會以簡單易明的措辭表

達，召喚者主要以「是」或「否」回答。為了確保問題容易明白及

操作員有效分級，消防處在實施前會徵詢醫療專業人士的意見，盡

量精簡措辭，使問題更加直接易明，令召喚者能方便回應。  

召喚分類及救護車調派  

3.3   為了令公眾容易明白建議的分級制，緊急救護服務召喚會分

三個級別，有關類別列於表四。召喚者對指引問題的答覆，會顯示

傷病者的緊急情況，分級制會據此把召喚分級。  

表四  

召達級別  緊急程度  

級別一  情況危急或有生命危險  

級別二  情況嚴重但無生命危險  

級別三  非危急  

3 .4   級別較高的召喚會比其他召喚獲得優先處理。即使當時沒有

救護車可供即時調派，為了在目標召達時間內盡快處理級別較高

（例如「級別一」）的召喚，調派系統會提示操作員重新調派本來

已派往處理較低級別召喚的救護車，改往處理在附近而級別較高的

召喚。操作員亦會隨即調派另一輛可能在較遠地方的救護車，處理

原來級別較低的召喚。不過，無論級別如何，操作員均會盡力確保

所有召喚能按服務承諾獲得處理。  

3 .5   如召喚者未能就指引問題給予明確或具體答覆，操作員會嚴

格遵從“如有疑問，即時調派”的基本原則。換句話說，為謹慎起

見，會把不確定的召喚歸類為「級別一」的召喚，盡快調派救護車

前往現場。  

                                                 

1  國際救護車調派服務協會是訂定標準的非牟利機構，在全球提倡安全和有效的緊急調

派服務。該會在訂定標準方面的地位獲美國心臟協會 ( A m e r i c a n  H e a r t  A s s o c i a t i o n )
等公認專業機構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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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召達時間和服務承諾  

3.6   在服務承諾方面，我們建議維持現時的服務承諾，即有

92.5%的召喚個案能達至目標召達時間。為了加強資源處理情況危

急或有生命危險的個案，我們建議為三個級別設定不同的目標召達

時間，使救護服務的回應級別與緊急救護服務召喚的緊急程度相配

合。  

3 .7   「級別一」的召喚目標召達時間，與現時的單一承諾相比，

會由 12 分鐘縮短至建議的 9 分鐘，目的是為情況危急或有生命危

險的病人提供更迅速的服務。至於「級別二」的召喚，我們建議對

於情況嚴重但並無生命危險的個案維持現時 12 分鐘的目標召達時

間。上述建議的目標召達時間並不遜於海外大部分先進救護服務所

採用的標準。  

3 .8   「級別三」的召喚根據定義屬非危急召喚，並無迫切時限。

海外一些地方（例如倫敦和澳洲）並沒有為這類召喚訂定任何目標

召達時間。不過，為了顯示政府會繼續致力提供優質的緊急救護服

務，除了級別較高的召喚外，我們認為也適宜為「級別三」的召喚

訂下明確的目標召達時間，讓市民安心。我們考慮過「級別一」、

「級別二」及「級別三」召喚的相對需要以及參考外國的做法後，

建議把「級別三」的召喚目標召達時間定為 20 分鐘。不同的目標

召達時間亦可加強公眾了解須審慎使用救護服務的原則。  

調派後提供的指引  

3.9   建議的分級制更可讓通訊中心操作員在調派最近傷病者的救

護車前往現場後，隨即向傷病者（特別是情況危急的傷病者）提供

進一步協助，並給予安慰。視乎情況和需要，操作員會與召喚者保

持通話，以便在救護人員抵達現場前，為病人提供自助或急救指

引。外國不少先進的救護服務均廣泛推行調派後提供指引的做法。

操作員會針對傷病的性質給予指引。這些指引經臨床證明，能有效

減低傷病情況惡化的風險，並可令傷病者人因得到適當的處理而改

善病況。類似指引的常見例子包括建議用力按下傷口止血、避免移

動嚴重創傷的病人，及其他簡單而有效的處理燒傷方法等。其他參

考例子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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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派後或會提供的指引  

(作急救用途 )  

調派後或會  
提供的指引  

(方便節省時間 )  

「級別一」召喚 

（例如：被蛇咬

傷而不醒人事） 

 我會與你保持通話，直至救護員到

場。 

 若救護員到場或病人情況有任何轉

變，請告訴我。 

 陪伴傷者，確保他的頭輕微後仰，

時常監察傷者的呼吸。 

 如傷者嘔吐，為他清潔口和鼻。 

 如果可能的話，讓傷口保持在心臟

以下的水平。 

 不要敷冰或繫上止血帶。 

「級別二」召喚 

（例如：熱衰竭

傷者，神志清醒

但有心臟病紀

錄） 

 將傷病者移到清涼地方，幫他脫去

外衣。 

 用清涼的水敷抺傷病者全身。  

「級別三」召喚 

（例如：輕微燒

傷） 

 請用水冷卻燒傷處不超過 10 分鐘。

 請準備好病人

曾服用的藥

物、病歷及出

院紀錄(如有

的話)。 

 請通知其他人

引領救護人

員。救護車正

趕往現場。  

3.10  從以上例子可見，調派後給予的只是一些簡單易明的指引，

大部分人士，即使只有少許急救知識，也可以跟着照辦。給予指引

的目的是協助召喚者減低傷病情況惡化的風險，改善病人的情況，

採納指引與否純屬自願，召喚者可自行決定是否聽取或跟隨這些指

引。  

重點問題 (3) :  你是否贊成建議的目標召達時間及服務承諾？  

重點問題 (4) :  你認為在救護車抵達現場前聽取調派後給予的指
引是否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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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未來路向  

4.1   我們會審慎考慮所有在諮詢期間收集的意見，然後才決定最

終建議。如市民贊成分級制的整體原則和調派救護車的大概模式，

我們提議不遲於 2012 年在香港推行救護車調派分級制。  

4 .2   為有效實施救護車調派分級制，我們預期需要兩至三年的時

間，讓公眾為有關轉變作好準備。我們特別要在以下範疇加強工

作︰  

(a )  讓市民作好準備：當局會加強宣傳，向公眾說明建議的調派

分級制度如何運作，以及向公眾保證，通訊中心操作員只會

引導召喚者回答幾條重要但簡單的問題，便能根據傷病的緊

急程度為危急的傷病者提供更佳的服務。我們又會向在學校

和社會上不同界別推廣公眾教育計劃，使市民可以更深入了

解救護車調派分級制帶來的效益；及  

(b)  消防處的員工培訓：消防處會為所有員工提供有效訓練，以

確保在新調派制度運作後的服務質素。所有通訊中心人員均

須修讀緊急調派醫護車輛證書課程，並須考試合格，其後每

兩年重新考取證書一次。消防處又會為前線救護人員提供培

訓，讓他們了解重新調派救護車的改善機制。  

4 .3   消防處亦會為分級制所需的發問程序軟件進行採購招標及開

發相關硬件。發問指引須經由醫療專業人士作出修訂，以配合本地

的文化和語言環境。  

4 .4   同時，消防處會繼續加強公眾教育，鼓勵市民適當地使用緊

急救護服務。這有助市民了解情況危急或有生命危險的個案應獲優

先處理。消防處除推行多項一般性的公眾教育計劃外，也會與醫院

管理局和其他有關團體，例如聖約翰救傷隊和醫療輔助隊合作，通

過印製小冊子和海報、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播放宣傳片和探訪學校

等，加強公眾教育。我們留意到有些國家就緊急救護服務徵費（請

見附件 B 的舉例），鼓勵市民慎用救護服務。雖然我們現時並不

建議徵收費用，但我們歡迎任何有關鼓勵市民適當使用緊急救護服

務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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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問題 (5) :  你對改善緊急救護服務及鼓勵適當使用救護服務
有何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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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建議摘要  

摘要  

5.1   現行救護車調派制度未能評估每個緊急救護服務召喚的緊急

程度。即使情況危急或有生命危險的病人亦未能獲得優先處理。為

了提高緊急救護服務的質素，我們建議：  

(a )  推行救護車調派分級制，根據傷病的緊急程度，把緊急救護

服務的召喚分級和訂定調派救護車的優先次序；  

(b)  緊急救護服務召喚可按優先次序分為三級，即情況危急或有

生命危險個案為「級別一」召喚，情況嚴重但無生命危險個

案為「級別二」召喚，非危急個案為「級別三」召喚；  

(c )  為情況危急或有生命危險的個案訂定較佳的目標召達時間。

我們建議訂定「級別一」召喚（即情況危急或有生命危險個

案）的目標召達時間為 9 分鐘，「級別二」召喚（即情況嚴

重但無生命危險個案）為 12 分鐘，「級別三」召喚（即非

危急個案）為 20 分鐘；及  

(d)  維持現時的服務承諾，即不同級別的召喚均有 92.5%能達

至新的目標召達時間。  

徵詢意見  

5.2   現誠邀你就上述建議及每章未所列的重點問題發表意見。請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三日或之前，以郵遞、傳真或電郵方式把意見

送交我們：  

地址：  香港下亞厘畢道  
中區政府合署  
中座及東座 6 樓  
保安局 B 組  

傳真號碼：  2523 4171 

電郵地址：  mpds_consul ta t ion@sb.gov.hk  
 

 12



 13

5 .3   市民對諮詢文件提出意見時附上的個人資料，純屬自願提

供。任何提供的個人資料僅用於這次諮詢活動。  

5 .4   於公眾諮詢結束後，回應諮詢文件的個人和團體（寄件

人），其姓名／名稱及意見或會公開，供公眾人士查閱。本局及／

或消防處參與的其他討論或其後發表的報告（不論是不公開或公開

發表），或會提及為回應諮詢文件而提交的意見。我們會尊重寄件

人的意願，不公開其姓名／名稱及／或不公開全部或部分意見。如

寄件人未有表明，則假設可公開其資料。  

5 .5   向本局寄交意見的人士有權查閱或更正來件載列的個人資

料。查詢或更正個人資料，請去信以下地址提出：  

香港下亞厘畢道  
中區政府合署  
中座及東座 6 樓  
保安局助理秘書長（特別職務）  
電郵地址：mpds_consul ta t ion@sb.gov.hk  

 



附件 A 

其他城市的緊急救護服務  

國家  城市／省份

／國家  
召達級別

數目  分級類別  目標召達時間  達標情況  

澳洲  昆士蘭  4 
(分級制) 

 緊急載送  

 急切載送  

 非急切載送，有迫

切時限  

 非急切載送，無迫

切時限  

 68%的緊急載送在 10 分鐘

內到場處理  

 90%的緊急載送在 17 分鐘

內到場處理  

 沒 有 為 “ 急 切 載 送 ” 和

“非急切載送”定下目標

時間  

 67%的緊急載送在 10 分

鐘內到場處理  

 90%的緊急載送在 17 分

鐘內到場處理  

 墨爾本／  
維多利亞  

3 
(分級制) 

 有迫切時限  

 急症，無迫切時限  

 非急症或一般個案  

90%有迫切時限的個案在 15
分鐘內到場處理  

 有迫切時限個案的召達時

間 表 現 ( 第 50 個 百 分

值)：9 分鐘內到場  

 有迫切時限個案的召達時

間 表 現 ( 第 90 個 百 分

值)：15 分鐘內到場  

 新南威爾士  9 
(分級制) 

 P1(緊急) 

 P2 (急切) 

 P3 至 P9 (非緊急) 

 50%的 P1 個案在 9 分 48
秒內到場處理  

 90%的 P1 個案在 19 分 39
秒內到場處理  

 沒有為 P2 至 P9 個案定下

具體目標時間  

 P1 個案的召達時間表現

(第 50 個百分值 )：9 分

51 秒內到場  

 P1 個案的召達時間表現

(第 90 個百分值)：19 分

54 秒內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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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城市／省份

／國家  
召達級別

數目     分級類別 目標召達時間 達標情況

英國  倫敦  3 
(分級制) 

 有即時生命危險  

 情況嚴重  

 情況不嚴重  
或無生命危險  

 75%有即時生命危險的個

案在 8 分鐘內到場處理(以
首部到場的車輛計算，該

車輛不一定是救護車) 

 95%有即時生命危險的個

案在 19 分鐘內到場處理

(指可以載送傷病者的車

輛) 

 95%情況嚴重的個案在 19
分鐘內到場處理(指可以載

送傷病者的車輛) 

 沒有量度情況不嚴重或無

生命危險的個案的召達時

間表現  

 75%有即時生命危險的個

案在 8 分鐘內到場處理

(以首部到場的車輛計

算，該車輛不一定是救護

車) 

 99%有即時生命危險的個

案在 19 分鐘內到場處理

(指可以載送傷病者的車

輛)  

 84%情況嚴重的個案在

19 分鐘內到場處理(指可

以載送傷病者的車輛)  

加拿大  多倫多  

 

5 
(分級制) 

 情況危急   

 有生命危險  

 情況嚴重   

 需要基本維生服務   

 非緊急／非急症   

 90%情況危急、有生命危

險及情況嚴重的個案在 9
分鐘內到場處理  

 90%需要基本維生服務的

個案在 13 分鐘內到場處理  

 90%非緊急個案在 21 分鐘

內到場處理  

第 90 個百分值的召達時間表

現：  

 情況危急＜9 分 34 秒   

 有生命危險＜12 分 03 秒  

 情況嚴重＜17 分 10 秒   

 需要基本維生服務＜20
分 43 秒  

 非緊急／非急症＜24 分

51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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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城市／省份

／國家  
召達級別

數目    達標情況  分級類別 目標召達時間

美國  三藩市  4 
(分級制) 

 情況危急及有生命

危險  

 沒有生命危險   

 醫療機構之間的轉

送  

 醫療機構之間的轉

送(非緊急) 

 情況危急及有生命危險  

-  調派時間＜2 分鐘  

-  可以載送傷病者的車輛

行車時間＜10 分鐘  

 沒有生命危險  

-  調派時間＜2 分鐘  

-  可以載送傷病者的車輛

行車時間＜20 分鐘  

 醫療機構之間的轉送  

-  調派時間＜2 分鐘  

-  可以載送傷病者的車輛

行車時間＜60 分鐘  

 醫療機構之間的轉送  (非緊

急) 

-  調派時間 (沒有目標時

間 )  

-  可以載送傷病者的車輛

行車時間＜4 小時  

第 90 個百分值的召達時間表

現：  

 情況危急及有生命危險

(只計首部到場的車輛) 

-  調派時間：3 分 05 秒  

-  整體召達時間：7 分

38 秒  

 沒有生命危險(只計首部

到場的車輛) 

-  調派時間：4 分 24 秒  

-  整體召達時間：18 分

34 秒  

 
註：以上資料主要根據有關當局的刋物或在 2009 年 6 月期間網頁所載的情況。



附件 B 

海外救護服務徵費舉例  

城市  費用  

新加坡  緊急召喚  
免費  
 
非緊急召喚  
165 坡元  

墨爾本  緊急出勤費  
約 271 澳元  
 
緊急出勤費及載送費  
約 897 澳元  

多倫多  安大略省健康保險計劃投保人  
45 加元  
 
非安大略省健康保險計劃投保人  
240 加元  

三藩市  治療不連載送  
260 美元  
 
基本／高級急救服務  
基本出勤費：不少於 1,053 美元  
路程費 :  每英里 18 美元  

倫敦  免費  

東京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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